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海希工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海

希工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希通讯”、“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对海希通讯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情况进行了核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和使用情况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上海海希工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 14,200,000

股，发行方式为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 21.88 元/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 310,696,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287,502,606.79 元，到账时间

为 2021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取得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44,040,957.06 元，到账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6 日。 

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计划投

资总额（1）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2） 

投入进度（%） 

（3）=（2）/

（1） 

1 
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生

产线扩建项目 

上海海希工业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 
28,828,200.00 1,091,372.30 3.79% 

2 

希姆科技（上海）生

产基地及辅助用房建

设项目 

希姆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196,050,000.00 169,727,585.80 86.57% 

3 补充流动资金 
上海海希工业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 
106,665,363.85 104,439,229.12 97.91% 

合计 - - 331,543,563.85 275,258,187.22 - 

注：其中补充流动资金总额包含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23,620,463.85 元。 



 

2 

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金额 

1 
上海海希工业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银行 
301210000005423 2,453,855.85 

2 
上海海希工业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301290000005424 6,534,369.73 

3 希姆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南西支行 
121945848710806 10,465,380.53 

4 
上海海希工业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南西支行 

021900289810809 

（已注销） 
- 

5 
上海海希工业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宛平路支行 

8110201012301375251

（已注销） 
- 

合计 19,453,606.11 

注：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储余额和募集资金计划投资总额与累计投入募集资金的差额存在

差异，主要系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余额共计 5,000.00 万元，理财产品收益及利息收

入、手续费等净额共计 1,316.82 万元所致，该部分金额未包含在上表中。 

二、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募投项目的延期原因 

1、希姆科技（上海）生产基地及辅助用房建设项目 

2025 年 4 月以来，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相关工作，并结合

实际需要，审慎规划募集资金的使用。“希姆科技（上海）生产基地及辅助用房建

设项目”建筑主体已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竣工，2025 年 4 月 23 日完成项目竣工

验收备案工作，并于 2025 年 6 月 10 日取得不动产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项

目尚处于内部装修阶段，期间因消防验收工作耗时较久，导致该项目的装修进度

放缓。故预计无法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完工。 

2、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生产线扩建项目 

“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生产线扩建项目”，实施主体为上海海希工业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建设内容为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生产线的扩建，实施地点为正在建设中

的希姆科技（上海）生产基地及辅助用房内。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项目实

施场地尚处于内部装修阶段，且公司董事会拟通过调整本项目部分设备对生产车



 

3 

间进行智能化升级以提升生产效率。因项目实施场地尚处于内部装修阶段，生产

车间智能化升级及设备安装调试仍需一定的时间，故本项目建设及后续验收工作

预计无法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完工。 

本项目的智能化升级涉及的部分设备变更方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北京

证券交易所官方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bse.cn/）披露的公司《关于调整募投项

目部分设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63）。 

综上，综合考虑两个募投项目后期装修验收、生产车间智能化升级及设备安

装调试等仍需一定的时间，上述两个募投项目预计无法在原定的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审慎决定将两个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延长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二）募投项目的重新论证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相

关规定，公司对于募投项目“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生产线扩建项目”的必要性、可

行性进行了重新论证，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的必要性 

受宏观环境影响，近两年工业遥控器下游工程机械、起重机械行业市场需求

未达到预期，且项目实施场地即希姆科技（上海）生产基地及辅助用房尚处于内

部装修阶段，本项目实施进度有所放缓。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结合

该项目实施所需设备在技术迭代、运维成本及个性化需求层面存在一定的优化空

间，公司拟调整募投项目部分设备对新场地的生产车间进行智能化升级，实现现

有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人力作业，降低人力和时间成本，提高生产线运作效率，

故该项目仍具有实施的必要性。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推进情况及市场需求动态对

生产线扩建的规模进行评估论证，并及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项目的可行性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 年 5 月 17 日

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募投项目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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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生产线扩建项目”实施地点从原有生

产场地变更至正在建设中的希姆科技（上海）生产基地及辅助用房内进行，并变

更该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5,000 万元用于补充希姆科技（上海）生产基地及辅助用

房建设所需的资金缺口。该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为 7,882.82 万元，变更后计划投

资总额为 2,882.82 万元。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部分设备的公告》，该议案尚需股东会审议。本次调整募投项

目部分设备系拟通过降低部分设备采购单价或数量、以及取消部分设备采购，并

引入仓库管理系统（WMS）及机器人调度系统（RCS）建立自动化车间立体仓储

库等相关软硬件，以提升车间的生产效率。本次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改变原定的扩建产能规划。未来公司将根据

工业遥控器市场需求变化、产品开发、现有产能及生产效率等情况论证剩余产线

扩建规模，如后续产线扩建资金不足将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实施。 

“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生产线扩建项目”所需的生产厂房建筑主体已经竣工，

目前新的生产场地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公司后续拟对生产车间进行智能化升级。

根据《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和《松江区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相关政策指引，为企业进行数字化智造转型提

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主要制造企业销售数据统计显示，2025 年以来

工程机械行业逐步复苏，公司已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并顺应政策引导优化资源配

置，优先变更部分设备对生产车间进行智能化升级，保证现阶段募集资金使用效

益最大化。 

综上，公司认为继续实施本项目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后的计划 

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和市场发展前景，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用途、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的情况下，为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和企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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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谨慎研究论证后，公司决定对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生产线扩建项目进行延期，

具体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日期 

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生产线扩建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6 月 30 日 

希姆科技（上海）生产基地及辅助用

房建设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6 月 30 日 

四、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202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

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见。 

202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

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全体审计委员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见。 

202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两个募投项目“希姆科技（上海）生产基地及辅

助用房建设项目”及“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生产线扩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延长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事项，已由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海希通讯

《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

延期及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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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海希工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风雷  艾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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